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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 

5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得併科3千

元以下罰金 

是 否 

有 
罪 
判 
決 

是 

 被告是否成立傷害致死

罪及遺棄屍體罪？ 

 

被告是否有傷害 A男之行為，而成立傷害罪？ 

有無法定加重減輕事由之適用？ 
1、 有無累犯之加重事由? 

2、 是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加重法定本刑？ 

A男是否已於起訴書所載之時、地死亡？ 

科刑 
考量第 57條所列事項及其他一切情狀 

被告成立傷害罪 

否 

否 是 

本案論罪科刑流程圖 

科 

 

刑 

被告成立遺棄罪或遺棄致死罪? 

否 

雖成立傷害罪，但

未經合法告訴，應 

為不受理判決 

）被  被告將A男棄置於山坡下，是 

否    否另成立遺棄罪（若A男未死 

亡）或遺棄致死罪（若A男因

而死亡）？ 

論 

 

罪 

宣 告 刑 

此流程是依照準備程序整理之本案爭點，提供各位國民法官於評議程序關於事實認定、
法律適用時，作為參考之用，各位國民法官可本於您的理解，獨立作出您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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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 

壹、評議規則 

本案評議程序區分為「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即「有罪」或「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及「科刑」2 階段。第一階段（事實認定

與法律適用）之評議規則，參考國民法官法第 83 條第 1 項規定，

對被告不利的判斷（即「有罪判決」），須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

官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定。 

貳、舉例說明 

意見 說明 

有罪：國民法官 6、 

法官 0 

無罪：國民法官 0、 

法官 3 

有罪票數，雖合計達 3 分之 2 以上，但並未同

時包含國民法官與法官的同意票，應判決無罪

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有罪：國民法官 1、 

法官 3 

無罪：國民法官 5、 

法官 0 

有罪票數，雖然包含國民法官、法官，但合計

未達 3 分之 2 以上之票數，無法形成有罪評

決，應判決無罪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有罪：國民法官 4、 

法官 2 

無罪：國民法官 2、 

法官 1 

有罪票數，包含國民法官、法官，且合計票數

達 3 分之 2，應判決有罪。 

 

2



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評議意見書 

 一、被告是否有傷害 A 男之行為？ 

    □ 有，我認為 A 男□有起訴書所載之以拳頭毆打 A男之腹部

數下，再將 A男舉起並勒住 A男頸部，又

將 A男重摔在地 

                          □只有推撞 A男之行為 

                          □其他＿＿＿＿＿＿ 

 

 

    □ 無 

 

    理由：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4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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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評議意見書 

    被告將 A 男棄置在山坡下時， 

    □ 我認為 A 男已經死亡 

    □ 我認為 A 男並未死亡 

 

    理由：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4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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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評議意見書 

二、若認為 A 男於起訴書所載時、地已死亡，則 

(一)被告是否成立刑法第 277條第 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 

    □ 是 

    □ 否 

    理由： 

 

 

 

 

 

 （二）被告將已死亡之 A 男棄置於山坡下，是否成立刑法第 247條第

1項之遺棄屍體罪？ 

        □ 是 

        □ 否 

        理由：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4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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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評議意見書 
三、若認為 A 男於起訴書所載時、地未死亡，則被告將尚未死亡

之 A 男棄置於山坡下，被告是否成立刑法第 294 條第 1 項之

遺棄罪? 

    □ 是 

    □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4 月 2 0 日 

6



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評議意見書 
 

     若認為被告成立刑法第 294 條第 1 項之遺棄罪，您是否認為                                                                                                     

A 男遭棄置時，雖未死亡，但 A 男嗣後因為被告的遺棄行為而

死亡，被告成立刑法第 294 條第 2 項前段之遺棄致死罪? 

     □是 

     □否 

     理由：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4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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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 

壹、科刑之說明 

  一、法定刑 

  所謂「法定刑」是指，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時，針對特定犯罪行 

為，最高、最低可以處罰的範圍，預先加以規範，使一般人可以知

道犯什麼罪，會受到的處罰是什麼。在本案中，若認為被告成立刑

法第 277條第 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若認為被告成立刑法第 247 條第 1 項之遺棄屍體

罪，法定刑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若認為被告成立刑

法第 294 條第 1 項的遺棄罪，法定刑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若認為被告成立刑法第 294 條第 2 項前段的遺棄致死罪，

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如果認為被告

犯罪，就要依照被告成立之罪名，而在上述的法定刑範圍內，討論

被告應受何種處罰。 

 

二、處斷刑 

  前述「法定刑」是針對一般情況設計，但是，法律會針對特殊

情況制定加重或減輕的規定。本案中，被告可能涉及的加重事由，

應為刑法第 47 條第 1 項：「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

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

刑至二分之一」，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 條第 1 項

前段：「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三、宣告刑 

   確認本案被告有罪時可以判處的刑度範圍後，接著要依照刑 

法第 57 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詳後述)，決定本案要宣告被告 

應受的刑度。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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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的意見，僅供法院科刑時之參考，法院最終之科刑不受到此 

等意見的拘束。 

  

四、執行刑 

   被告如成立數罪名，應依刑法第 51 條規定，決定其應執行刑。 

   刑法第 51 條：「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

定其應執行者：一、宣告多數死刑者，執行其一。二、宣告之最重

刑為死刑者，不執行他刑。但罰金及從刑不在此限。三、宣告多數

無期徒刑者，執行其一。四、宣告之最重刑為無期徒刑者，不執行

他刑。但罰金及從刑不在此限。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

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十

年。六、宣告多數拘役者，比照前款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一百二十

日。七、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

額以下，定其金額。八、宣告多數褫奪公權者，僅就其中最長期間

執行之。九、依第五款至前款所定之刑，併執行之。但應執行者為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與拘役時，不執行拘役。」 

 

貳、科刑評議規則之說明 

  一、規則說明 

   本案評議程序區分為「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即「有罪」或

「無罪」）及「科刑」兩階段。第二階段（科刑）之評議規則，參

考國民法官法第 83 條第 3 項規定，「科刑事項」及「刑度輕重」

之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其

中關於「刑度輕重」，若國民法官與法官意見歧異，而未達「包含

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依本法第 83 條第 4 項

規定，則以最不利被告之刑度票數計入次不利於被告之刑度票數，

直到產生「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時，以該

刑度為科刑評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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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例說明 

就「刑度輕重」之評議程序中，國民法官、法官之意見如

下表所示： 

國民法官

意見 

有期徒刑 5 年、7 年、8 年、8 年、10 年、11 年 

法官意見 有期徒刑 8 年、9 年、11 年 

由於各刑度均無法達成「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之過半

數意見」之評議條件，此時，以最重刑度票數計入次重刑度

票數，直到產生「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之半數意見」時，

以該刑度為科刑評議結果。流程說明如下表： 

 國民法官 法官 

意見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10 年 

◎11 年 

○8 年 ○9 年 ○11 年 

各刑度意見均未過半數，最重刑度（11 年）票數 2 票，並未過半，計入

第二重刑度（10 年）意見計算。 

Ⅰ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10 年 

◎10 年 

○8 年 ○9 年 ○10 年 

將最重刑度（11 年）計入第二重刑度（10 年）意見計算後，第二重刑度

（10 年）意見票數 3 票並未過半，再計入第三重刑度（9 年）意見計算。 

Ⅱ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9 年 

◎9 年 

○8 年 ○9 年 ○9 年 

將前述第二重刑度（10 年）計入第三重刑度（9 年）意見計算後，第三重

刑度（9 年）意見票數 4 票並未過半，再計入第四重刑度（8 年）意見計

算。 

Ⅲ ◎5 年 ◎7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8 年 

將前述第三重刑度（9 年）計入第四重刑度（8 年）意見計算後，第四重

刑度（8 年）意見票數 7 票已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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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案科刑之意見 

  一、法定刑範圍之確認 

    (一)本案可能適用之法律條文 

      1.刑法第 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刑法第 247條第 1項 

          損壞、遣棄、污辱或盜取屍體者，處 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 

        3.刑法第 294條 

          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     

          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除依上述法條之法定刑度外，又依刑法第 33條第 3款之規定，有

期徒刑之範圍，為 2月以上，15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

2月未滿，或加至 20年）。 

  二、有無刑之加重或減輕之事由 

    (一)說明 

       1、刑法及其他法律上，規定了許多加重、減輕刑度的事由， 

本案可能涉及有無刑法第 47 條第 1 項累犯及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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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至於加重或減輕之程度，依刑法第 64、65、66 條之規定，

簡列如下： 

     (1) 法定刑為死刑┌不得加重 

                   └減輕→減為無期徒刑 

     (2) 法定刑為無期徒刑┌不得加重 

                       └減輕→減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      

                              有期徒刑 

     (3) 法定刑為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者 

        ┌加重：依各刑種類定之，如有期徒刑可加至20年 

        └減輕┌原則上：得減輕其刑至1/2 

             └同時有免除其刑規定者，可減至2/3 

   ※有期徒刑之加重減輕，最高刑度及最低刑度同時加重減輕。 

    3、同時有加重及減輕事由者，先加重後減輕。 

   (二)本案可能適用之刑之加重事由 

  1.累犯：得審酌是否加重其刑 

    ※刑法第47條第1項：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

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75 號解釋，有關累犯加重本刑

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

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於法律

修正前，為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應依大法官

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 

     2.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 條第 1 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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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刑因子之相關法規及說明—刑法第 57 條 

    經過前面的步驟，確定了刑度的上限及下限之後，科刑時應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刑法第 57 條 

  1、刑法第 57 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 

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1)犯罪之動機、目的。 

  (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3)犯罪之手段。 

  (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7)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10)犯罪後之態度。」 

2、關於刑法第 57 條第 1 款至第 10 款所例示事項的內容及意

義，與本案相關之具體內容，建議參考附件一。    

3、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對於刑

度表示的意見，法院可以參考，但原則上不受到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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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壹、處斷刑 

一、本件是否因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 條 

第 1 項之要件而應加重其刑?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

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 

       

    □ 是 

    □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4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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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二、本件是否因符合刑法第 47 條第 1 項之要件而得加重其

刑?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    

    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  

    至二分之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75 號解釋，有關累犯加重本刑

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

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

於法律修正前，為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應

依大法官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 ) 

 

 □ 是 

  □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4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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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三、本件是否因符合刑法第 59 條而得酌減其刑？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

酌量減輕其刑。 ) 

 

   □ 是 

   □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4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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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評議意見書 

貳、宣告刑 

◎被告應處 

 

 □ 無期徒刑 

   

□ 有期徒刑 

       □   _____   年  _____  月 

 

參、執行刑 

◎被告應處 

 

 □ 無期徒刑 

   

□ 有期徒刑 

         □   _____   年  _____  月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4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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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科刑資料參考表 

 

刑法第 57條 犯罪事實暨科刑事實 提出之證據  

犯罪之動機、目

的 

□犯罪之動機、目的： 

  （例如：一時貪念） 

 

□詳卷內資料：（例如：偵查卷

第ｘ頁被告訊問筆錄）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時所受之刺

激 

□略述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例如遭受被害人辱罵）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之手段 

 

 

 

 

 

 

 

□略述犯罪之具體方法：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犯罪手段之強度：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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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數人共同犯罪之情形，

行為人與共犯間之分工及參與

程度：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之生

活狀況 

□略述犯罪是否有生理或病理

之因素：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是否屬於慣性或

癮性犯罪：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更生環境之風險

因子：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略述行為人更生環境之保護

因子：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之品

行 

□無犯罪紀錄 

□有犯罪紀錄 

   □同類型犯罪 

   □不同類型犯罪 

□參加公益服務： 

 

□其他：（例如好人好事代表） 

 

□前案紀錄表 

□其他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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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為人之智

識程度 

綜合下列因素，以判斷行為人

對犯罪之認知程度： 

1. 教育程度： 

□不識字  □識字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2. 略述生活經驗及工作歷練： 

 

 

 

 

 

 

 

□畢業證書 

□同等學力證明文件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行為人與被

害人之關係 

單一被害人：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

教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

務。 

 

複數被害人： 

1.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

教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

務。 

 

2.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

□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往來郵件、簡訊、社交工具之

留言 

 

□被害人及其家屬之陳述 

 

□其他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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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

務。 

 

3.被害人      ： 

□略述身分或生活關係： 

 

□行為人是否對於被害人負有

教養、扶助、保護、照顧等義

務。 

 

犯罪行為人違反

義務之程度 

□略述行為人應遵守義務之之

內容： 

 

□略述行為人遵守義務之期待

可能性： 

 

□略述行為人違反該義務之情

節：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犯罪所生之危險

或損害 

犯罪行為所生之危險： 

□略述對法益侵害之程度、範

圍： 

 

□略述犯罪之時間： 

 

□略述犯罪之地點： 

 

□危險係持續性。 

 

□危險係一時性。 

 

犯罪行為所生之損害： 

□略述可歸責於犯罪之直接或

間接財物損害： 

 

□略述被害人生理及心理之傷

害： 

 

□略述被害人受此損害之影響

□詳卷內資料：（同前例示） 

 

 

□其他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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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重程度： 

 

□略述犯罪之時間： 

 

□略述犯罪之地點： 

 

□損害係持續性。 

 

□損害係一時性。 

 

犯罪後之態度 是否坦承犯行： 

□保持緘默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坦承部分犯罪事實 

□雖具體情狀有差異，但整體

而言認罪 

□否認犯罪 

 

是否和解： 

□和解並完全履行 

□和解後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 

□已賠償若干款項，但無法達

成和解 

□與部分被害人和解並完全履

行 

□與部分被害人和解但未履行

或未完全履行 

□無法達成和解 

 

是否得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

屬宥恕： 

□是 

□否 

□詳卷內資料：（例示同前） 

 

□和解資料 

 

□匯款證明 

 

□被害人及其家屬陳述 

 

□其他證據資料： 

 

其他 是否有覺得冤屈或不得已之

處：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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